运动训练专业政府专职消防员方向（乒乓球）

单独招生测试标准

一、测试总则

（一）测试对象：报考湖南体育职业学院运动训练专业政府专职消防员方向的考生。

（二）测试总分：100分。

（三）测试项目及分值占比：

乒乓球专项测试：30%

引体向上：35%

1000米跑：35%

二、测试项目及评分标准
1、测试项目：正手攻球，分值：20分

（1）测试内容：两人正手斜线对攻55秒，计算考生有效击球板数（击球失误或击到对方反手位均为无效），每人两次机会，取最好一次成绩。

（2）评分标准：

	成绩（板数）
	60
	55-59
	50-54
	45-49
	40-44
	35-39
	31-34
	30及以下

	分值
	20
	18
	14
	8
	6
	4
	2
	1


2、测试项目：结合技术，分值：20分

（1）测试内容：考生可根据个人打法类型选择左推右攻、两面攻、正反手削球和连续拉弧圈球四项中任意一项。其中左推右攻和两面攻技术计55秒以内连续击球组数，削球和拉弧圈球计连续击球板数。每人两次机会，取最好一次成绩，未击球到指定落点一律不计数。

（2）评分标准：

	左推右攻（组）
	25
	22-24
	18-23
	12-17
	7-11
	3-6
	2
	1

	两面攻（组）
	25
	22-24
	18-23
	12-17
	7-11
	3-6
	2
	1

	正反手削球（个）
	20
	17-19
	13-16
	10-12
	6-9
	3-5
	2
	1

	连续拉弧圈球（个）
	30
	26-29
	21-25
	16-20
	10-15
	6-9
	2-5
	1

	分值
	20
	18
	14
	8
	6
	4
	2
	1


3、测试项目：搓中侧身突击，分值：20分

（1）测试内容：两人反手位对搓，考生至少反手搓一板后侧身突击（或侧身拉弧圈球），考生可侧身击球15次，侧身后必须击球，计成功板数，每侧身击球一次后再重新发球。

（2）评分标准：

	成绩（板数）
	15
	13-14
	11-12
	8-10
	6-7
	4-5
	2-3
	1

	分值
	20
	18
	14
	8
	6
	4
	2
	1


4、测试项目：比赛能力，分值：40分

（1）测试内容：根据报考人数，组织循环或淘汰赛，通过比赛观察受试者的全面技术和战术意识，并排列名次。

（2）评分标准：

	测试要求
	个人打法风格突出，技术全面，实战能力强，名次1-2。
	个人打法风格突出，技术比较全面，实战能力较强，排名2-3。
	个人打法有一定风格，技术基本全面，实战能力一般，名次3-4。
	个人打法无风格，技术不全面，实战能力差，名次靠后。

	分值
	36-40
	31-35
	25-30
	25以下


（二）1000米测试

1.测试场地与器材

场地：在 400 米标准田径场地上进行测试，场地应平整、无障碍物，地面材质符合田径比赛要求，确保考生安全。                                             器材：秒表（精确到 0.01 秒）、发令枪、起跑线标识、终点线标识、计时员桌椅、成绩记录表、考生号码布等。

2.测试方法

分组：根据考生人数合理分组，每组人数一般不超过 20 人，确保测试过程有序进行。

起跑：考生在起跑线后站好，采用站立式起跑姿势。当发令员发出“各就位”口令后，考生做好起跑准备；听到发令枪响后，迅速起跑。

途中跑：考生在跑道上按照规定路线匀速跑进，不得推挤、拉扯他人，不得越出跑道，否则取消测试成绩。途中跑时，考生应合理分配体力，保持良好的跑姿和节奏。

冲刺：接近终点时，考生应全力冲刺，以身体躯干部位撞线为完成测试。终点计时员应准确记录考生撞线时间。

计时：每组设 3 名计时员，分别使用秒表独立计时。以 3 名计时员所计时间的平均值作为考生的最终成绩，精确到 0.01 秒。若 3 名计时员所计时间相差超过 0.5 秒，则该组成绩无效，需重新测试。

3.评分标准
	分值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20

	时间
	3'15"
	3'20"
	3'25"
	3'30"
	3'35"
	3'40"
	3'45"
	3'50"
	3'55"
	4'00"
	4'05"
	4'10"
	4'15"
	4'20"
	4'35"


4.注意事项
（1）考生在测试前应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避免因准备不足导致受伤。

（2）考生需穿着合适的运动服装和运动鞋，不得佩戴任何可能影响测试成绩或安全的物品。

（3）考生在测试过程中应遵守测试纪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得干扰他人测试。

（4）如遇恶劣天气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测试时间将另行安排，届时将提前通知考生。

（5）测试结束后，考生应按照工作人员指引有序离开测试场地，不得在场地内逗留。

（三）引体向上测试

1.测试场地与器材

场地：选择平坦、开阔的室内或室外场地，地面铺设体操垫，以确保考生安全。

器材：高单杠若干，单杠高度应适中，考生可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高度；单杠材质应坚固、表面光滑，杠粗以手能握住为准；秒表若干，用于计时；防滑镁粉，供考生自主选择使用。

2.测试方法

动作规格：考生采用双手正握杠的方式进行引体向上，两手约与肩同宽成直臂悬垂。身体呈静止状态后，两臂同时用力，屈臂向上引体，上拉到下颌超过横杠上沿为完成1次。引体向上时，身体不得做大的摆动，也不得借助其他附加动作撑起。

测试时间：按照每人每次3分钟计时。

3.测试流程

（1）考生在测试前需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以预防运动损伤。

（2）考生按照顺序依次进行测试，每名考生只考1次。

（3）考生跳起双手正握杠，待身体静止后，测试人员发出“开始”口令，考生开始进行引体向上。

（4）测试从双手握杠开始，双手离杠、脚触地或两次完整动作的间隔超过10秒，考试结束。

（5）测试人员记录考生完成符合标准的动作次数，并及时告知考生本人。

	分值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20

	次数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4.评分标准
5.违规处理

（1）考生在测试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时，当次动作不计数；

（2）没有从静止状态开始做动作；

（3）两次动作之间，手臂没有充分伸直；

（4）动作完成时，下颌未超过杠面。

